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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李議員： 
 
 感謝你於3月11日來函再就《2004年不良醫藥廣告(條訂)(第2號)
條例草案》提供意見。就你所提出的幾項意見，我們回覆如下： 
 
條例簡稱及詳題 
 為了更準確反映經修訂後的《不良醫藥廣告條例》(下稱《條例》))
的涵蓋範圍，我們建議修訂該條例的詳題，從而希望清楚說明新的條

例旨在限制某些與醫藥及健康事宜有關的廣告。我們認為該條例的簡

稱主要是用以識別該條法例，而條例的規管範圍一直亦包括藥物以外

的東西，因此沒有必要作出建議的修訂。 
 
口服產品 
 正如我們就法案委員會於1月17日的會議所作的回應中提到，從
口服產品的定義中豁除慣常只作為食物或飲用的產品，及慣常為滿足

對味道、質感或氣味的渴求而食用或飲用的產品，條例草案已可有效

達到其預定目的。但由於我們的政策意向，是管制藥物及「保健食品」

的廣告，這些「保健食品」大部分都是以丸劑、片劑、膠囊、散劑、

藥囊、口服液等型態出現，我們現正考慮修訂定義，加入若干描繪有

關產品型態的字眼。我們相信循這個方向修訂的定義，已經可以清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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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映我們政策目的。我們會在稍後仔細審閱每條條文的階段，向各位

議員提交有關字眼的建議。 
 
適應化條文 
 把有關軍事的提述如「英軍」作出適應化修改，會由保安局於另

一項法律適應化工作中跟進。根據《駐軍法》第十條，當局制定政策

和擬定法案，涉及香港駐軍的，應當徵求香港駐軍的意見。當局現時

仍在諮詢香港駐軍。上述法律適應化工作並無時間表。 
 
對廣告的規管 
 為了讓業界清楚新條文的運作(例如認識可能觸犯條文的保健聲

稱例子)，生署會在法例通過後擬備有關的參考資料及舉行講座，令

業界更掌握新法例的內容。衞生署亦會繼續現時向涉嫌違反《條例》

的分銷商及廣告發布人發出警告信的做法。我們認為現行的警告制度

可以防止不認識《條例》的分銷商或廣告發布人誤墮法網。因此，另

立守則或在條例裡設立「法定免責辯護」並無必要。 
 
進一步資料 
 「保健食品」的種類繁多，包括以植物、動物、礦物、中草藥、

西草藥及其提取物為成份的產品。由於不斷有新產品推出市塲，而「保

健食品」除了零售之外亦有傳銷市塲，因此政府當局沒有「保健食品」

的準確數據。現時在香港銷售的「保健食品」大致上是來自美國、中

國、日本、加拿大，澳洲和紐西蘭等地。 
 
 
 
 
 
 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 
 
 (陳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行) 
 
二OO五年五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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